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

丹建抗审〔2019〕003
关于印发《丹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新区实验小学分校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意见》的通知
丹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

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》和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建抗［2002］253号）的要求和贵单位的申请，我局抗震办于 2019  年11月 1日组织专家对新区实验小学分校 工程进行了抗震设防专项审查。专家组审阅了设计资料，听取了设计单位汇报，经认真讨论、质询，形成了新区实验小学分校工程抗震设防审查意见，审查结果为“修改”。现将专家组的审查意见印发给你们，请会同勘察、设计单位严格按照专家组的意见，进一步做好该项目的抗震设计修改完善工作。
附件：
1．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；
2． 新区实验小学分校工程抗震设防专家组签名表。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抗震办公室

2019年11月1日
抄送  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
丹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抗震办公室  2019年11月1日印发  

附件1：
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意见表

	项目名称
	新区实验小学分校
	设计单位
	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	建设单位
	丹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
	勘察单位
	镇江大地勘察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
	建筑面积
	
	建筑高度
	m
	设防类别
	甲类设防

	场地类别
	Ⅲ类
	结构类型
	框架
	设防烈度
	

	使用功能
	公共

	审查意见：         
1. Ⅰ区：建筑物总长度超限，应采用其加强措施；
2. Ⅱ区：二、三层开大洞口，局部楼板不连续，应采用其加强措施；
3. Ⅲ区：基础暗梁应注明截面要求，并注明钢筋的锚固方式；屋顶16米大梁应满足变形设计限值（控制裂缝和挠度）；
4. Ⅳ区：楼梯均凸出建筑平面外，抗震构造等级宜提高一级加强；基础暗梁应注明截面要求，并注明钢筋的锚固方式；
5. 艺体中心：屋顶22米非预应力大梁，应满足变形设计限值（控制裂缝和挠度）；屋顶采用单跨框架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6.1.5条要求；一级抗震框柱箍筋直径不满足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表6.3.7-2不应小于φ10规定。一级抗震的框柱应向下延伸定义和设计，且A1-KZ2、A1-KZ3截面高度与平面图和计算书上不一致。边柱设层间梁，使得边框柱形成短柱，需按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6.3.9-条规定对框柱箍筋采取相应的加强措施。
6. 食堂：地下室计算模型与实际及图纸不符：
7. 加强非结构构件抗震承载力验算，并加强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设计；
8. 计算书：1）需提供一级框架梁、柱定义信息。2）扭转位移比大于1.2。
3）对于跨度较大的框柱，地震区框柱应按双偏压计算。
审查组组长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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